竞价人关联企业情况声明

我方郑重声明如下：
1、竞价人名称（按营业执照的全称填写）：
                                               。
[bookmark: _GoBack]2、竞价人的直接上级控股/管理单位/自然人控股股东和直接下级控股/管理单位情况：
	直接上级控股/管理单位/自然人控股股东名称
	对本单位的控股（出资）比例（%）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及电话
	单位地址

	
	
	
	
	

	……
	
	
	
	

	

	直接下级控股/管理单位名称
	本单位控股（出资）比例（%）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及电话
	单位地址

	
	
	
	
	

	……
	
	
	
	


3、属于同一直接上级控股/管理单位/自然人控股股东的其他兄弟单位情况：
	其他兄弟单位名称
	同一直接上级控股/管理单位/自然人控股股东对该单位控股（出资）比例（%）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及电话
	单位地址

	
	
	
	
	

	……
	
	
	
	


注：1.如实填写直接上级控股/管理单位/自然人控股股东信息，若无其他直接下级控股/管理单位、兄弟单位关联企业，则在上述表格中填写“无”。
2.公司法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或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以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3.本声明为评审辅助资料，如未附、错附或填写不完整对评审造成影响的，将视为竞价文件编制质量问题。

